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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本文件介绍了中国目前无人机监管面临的主要挑战，在对民用无人机实施分类管理的基础上，已

建立基于云端和网络的无人机监管系统，通过推广无人机云监管模式，实现基于互联网、大数据和监

管用户应用程序概念的联合监管，规范低空、慢速、轻小型无人机运行。 

行动：请大会： 

a) 确认无人机分类的适用性并促进相关分类标准的统一。 
b) 促进各成员国采纳通过无人机云系统对轻小型无人机进行监管的模式。 
c) 研究建立全球范围融合空域内民用无人机运行关键数据的分享机制，为有人航空器的全

球运行提供安全保障。 

战略目标： 本工作文件涉及安全战略目标。 

财务影响: 不适用 

参考文件: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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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为了应对无人机迅猛发展对公众和国家安全带来的挑战，平衡安全与效率，促进无人机产业

的健康发展，中国民航局引入基于商业化竞争的无人机云监管系统，以满足国家各相关部门的监管需

求，各利益相关方以应用程序用户的方式，在云系统上获取授权范围内的数据和信息，实现轻小型无

人机各监管链条的无缝对接。 

2. 讨论 

2.1 低空(1500 米以下)、小型、慢速的无人机是目前应集中资源进行监管的重点类别。 

2.2 采取政府监管云服务运营商，云服务运营商为终端无人机运行提供服务的模式。通过常规信

号载体将注册无人机的基本飞行数据通过地面站或直接传送到云系统。 

2.3 无人机在生产时就应具备被动反馈、主动反馈、电子围栏等功能和限制，确保其能向无人机

云上传基本的数据和采取基于安全因素的避让。 

2.4 云系统将根据各类用户的需求开发应用程序和分配数据采集权限，如军方、警方、国家安全

部门、民航空管、保险公司等。 

2.5 无人机按照分类分别由行业协会和局方进行管理，行业协会颁发合格证，局方颁发执照。该

类合格证信息将接入无人机云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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